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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企业业离离休休人人员员待待遇遇即即将将调调整整
力争本月25日发放到位

““稀稀里里哗哗啦啦””作作案案工工具具撒撒落落一一地地
一偷车贼路遇民警检查逃跑时露了馅

本报12月18日讯（记者 尉伟） 12
月16日晚上，花园东路附近，一男子骑
着电动车在街头搜寻行窃目标时，被正
在巡逻的民警发现形迹可疑上前盘查。
结果，男子看到民警后吓得骑着电动车
转头就跑，身上以及电动车上藏着的撬
盗工具“稀里哗啦”掉了一路。

12月16日晚8时许，历城巡警大队
的民警在花园东路附近开展便衣巡逻
时，发现在非机动车道上有一名骑电动
车的男子。“他走走停停，不时地去查看

路边停放的一些电动车。”男子可疑的
行为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当男子在一辆电动三轮车前停下
来东张西望时，民警立即上前亮明身份
准备依法进行盘查。没想到，男子一看
是警察，竟吓得调转电动车车头就跑。
逃窜过程中，民警发现从男子身上以及
电动车上不时有钢锯、钳子和锤子等物
品掉落下来。

民警见状迅速追击，将男子拦截控
制住。民警经过仔细检查发现，男子携

带和掉落的物品中还有被剪断的链子
锁等物品。面对这些物品，男子无法抵
赖，最终承认自己准备偷车。初步审查
得知，男子刘某，今年36岁，平阴人。当
日，他所骑的那辆电动车就是12月12日
凌晨盗窃来的。据刘某交待：他以前在
历城、历下和高新区盗窃电动车作案多
起，多数电动车已被其变卖换钱。民警
根据线索，在历城的两处小区内缴获了
刘某盗窃所得、藏匿待出手的两辆电动
三轮车。

本报12月18日讯（记者 周国
芳） 近日，省人社厅、省财政厅联
合出台《关于调整企业离休人员基
本离休费水平的通知》(鲁人社发
[2016]48号)和《关于调整企业和机
关事业单位建国前老工人退休待遇
的通知》(鲁人社发[2016]49号)两个
文件，对企业离休人员和机关企事
业单位建国前老工人分别调整增加
基本离退休待遇。

据了解，从今年7月1日起提高企
业离休人员基本离休费水平。符合条
件的企业离休人员，按下列标准增加
基本离休费：厅局级正职900元/月，
厅局级副职750元/月，县处级正职
600元/月，县处级副职500元/月，乡
科级正职及以下400元/月。

离休人员无职务的，按参加革
命工作时间对应职务增加待遇，其
中：1942年底前参加革命工作的，按
县处级正职增加;1943年1月1日至
1945年9月2日参加革命工作的，按
县处级副职增加;1945年9月3日至
1949年9月30日参加革命工作的，按
乡科级正职增加。

从今年1月1日起，适当调整企
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建国前老工人退
休待遇。调整标准为：抗日战争时期
及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每人每月
增加430元;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
工作的，每人每月增加360元。

根据省里文件规定，目前，济南
市人社部门及各级社保经办机构正
在抓紧调整信息系统程序、筹集相
关补发基金，争取在本月25日企业
离休人员和建国前老工人发放当月
离退休待遇的同时将补发的待遇一
并发放到位。

嫌犯逃窜时掉落的工具、赃物。 嫌犯刘某（右）和被缴获的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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